
 

附件二、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九特殊體格檢查、健康檢查項目表 

編

號 

作業

類別 

 

特殊體格檢查項目 
定期 
檢查

期限 

 

特殊健康檢查項目 

 

 

 

 

 

 

 

 

 
1 

 

 

 

 

 

 

 

 

 
異常氣壓作業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

調查。 

(２)自發性氣胸、耳部手術、活動性氣

喘、酒癮、毒癮、癲癇、胰臟炎、精神

病、糖尿病、高血壓、開胸手術、偏頭

痛、肱骨或股骨曾有骨折及長期服用

類固醇等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４)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FEV1.0) 

及 FEV1.0 / FVC）。 

(５)年齡在四十歲以上或懷疑有

心臟疾病者，應做心電圖檢查。 

(６)耳道、心臟血管、呼吸系統、骨

骼、關節、神經精神及皮膚之身體檢查。 

(７)抗壓力檢查。 

(８)耐氧試驗。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 

調查。 
(２)自發性氣胸、耳部手術、活動性氣喘、

酒癮、毒癮、癲癇、胰臟炎、精神病、糖尿病、

高血壓、開胸手術、偏頭 痛、肱骨或股骨曾

有骨折及長期服用類固醇等既往病史之調

查。 

(３)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４)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FEV1.0)及

FEV1.0 / FVC）。 

(５)年齡在四十歲以上或懷疑有心臟

疾病者，應做心電圖檢查。 

(６)耳道、心臟血管、呼吸系統、骨骼、關節、

神經精神及皮膚之身體檢查。 

(７)從事異常氣壓作業經驗達 5 年，且

肩、髖關節有問題者，應做關節部之長骨Ｘ

光檢查(變更作業者無須檢測)。註：變更

作業者應增列抗壓力檢查、耐氧試驗。 

 

 

 
2 

 

 
二甲基甲醯胺

(dimethyl formamide) 

作業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酗酒及肝臟疾病既往病史之

調查。 

(３)肝臟、腎臟、心臟血管及皮膚之身

體檢查。 

(４)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

瑪麩胺醯轉移酶(r-GT)之檢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調查。 

(２)酗酒及肝臟疾病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肝臟、腎臟、心臟血管及皮膚之身體檢

查。 

(４)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加瑪麩

胺醯轉移酶(r-GT)之檢查。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 
  狀之調查。  調查。 

3 正己烷(n-hexane)作業 (２)皮膚、呼吸器官、肝臟、腎臟 一年 (２)皮膚、呼吸器官、肝臟、腎臟及神 
  及神經系統疾病既往病史之調查。  經系統疾病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神經及皮膚之身體檢查。  (３)神經及皮膚之身體檢查。 

 錳及其化合物（一氧化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 
 錳及三氧化錳除外） 狀之調查。  調查。 
 (manganese & its (２)酗酒、精神、神經、肝臟及腎  (２)酗酒、精神、神經、肝臟及腎臟疾 
4 compounds(except 

manganese 
臟疾病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肺臟、神經（含巴金森症候群） 

一年 病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肺臟、神經（含巴金森症候群）及 

 monooxide,mangan-ese 及精神之身體檢查。  精神之身體檢查。 
 trioxide))作業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5 

鉻酸及其鹽類(chromic 

acid & chromates)或重

鉻酸及其鹽類(di 

chromic acid & 

chromates)作業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狀之調查。 

(２)咳嗽、咳痰、胸痛、鼻腔異常、皮膚症

狀等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呼吸系統（鼻黏膜異常、鼻中

膈穿孔）及皮膚（皮膚炎、潰瘍） 

之身體檢查。 

(４)從事工作四年以上者，應實施 

胸部Ｘ光攝影檢查。 

 

 
一年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 

調查。 

(２)咳嗽、咳痰、胸痛、鼻腔異常、皮膚症狀

等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呼吸系統（鼻黏膜異常、鼻中膈穿孔）

及皮膚（皮膚炎、潰瘍）之身體檢查。 

(４)從事工作四年以上者，應實施胸部 

Ｘ光攝影檢查。 

(５)尿中鉻檢查(變更作業者無須檢 

測)。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 

  狀之調查。  調查。 

  (２)鎘或其化合物引起之呼吸系統 

症狀、胃腸症狀等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體重測量。 

(４)門齒或大齒鎘黃色環、鼻黏膜 

一年 (２)鎘或其化合物引起之呼吸器官症 
狀、胃腸症狀等既往病史之調查。 
(３)體重測量。 
(４)門齒或大齒鎘黃色環、鼻黏膜及貧血
之身體檢查。 
(５)尿蛋白檢查。 

6 鎘及其化合物(cadmium & 

its compounds)作業 

及貧血之身體檢查。 
(５)尿蛋白檢查。 

  (６)尿中鎘檢查(變更作業者無須檢測)。 

 (７)呼吸器官有自覺症狀時，應實施胸 
部身體檢查及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 

    活量(FVC)、一秒最大呼氣量(FEV1.0) 

及 FEV1.0/ FVC）(變更作業者無須檢 
測)。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  

 

 

 

 

 

7 

 

 

 

 

甲醛(Formaldehyde)作

業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

調查。 

(２)呼吸系統及皮膚黏膜等既往

病史之調查。 

(３)呼吸系統及皮膚黏膜之身體

檢查。 

(４)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５)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FEV1.0) 

及 FEV1.0/ FVC）。 

 

 

 

 

 

一年 

(２)呼吸系統及皮膚黏膜等既往病史 

之調查。 

(３)呼吸系統及皮膚黏膜之身體檢查。 

(４)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最大呼氣量(FEV1.0)及

FEV1.0/ FVC)。 

(５)紅血球數、血球比容值、血色素、平

均紅血球體積、平均血球血色素、平均紅血

球血色素濃度、血小板數、白血球數及白血

球分類之檢查(變更作業者無須檢測)。 

註：變更作業者應增列胸部Ｘ光(大片) 

攝影檢查。 

 


